
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自查表 

公司简称：康芝药业      股票代码：300086       独立财务顾问：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序号 事项 

是否存在该

事项（是/否

/不适用） 

备注 

上市公司合规性要求   

1 
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是否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

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
否  

2 
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

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
否  

3 
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、公司章程、公开承

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
否  

4 是否存在其他不适宜实施股权激励的情形 否  

5 是否已经建立绩效考核体系和考核办法 是  

6 是否为激励对象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否  

激励对象合规性要求   

7 

是否包括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者实

际控制人及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以及外籍员工，如是，是否说明

前述人员成为激励对象的必要性、合理性 

否  

8 是否包括独立董事、监事 否  

9 是否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否  

10 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否  

11 
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

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
否  

12 
是否具有《公司法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情

形 
否  

13 是否存在其他不适宜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否  

14 激励名单是否经监事会核实 是  

激励计划合规性要求   

15 
上市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

数累计是否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20% 
否  

16 单一激励对象累计获授股票是否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% 否  

17 
激励对象预留权益比例是否未超过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拟授予权

益数量的 20% 
不适用  



18 

激励对象为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单独或合计持股 5%以上股东

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以及外籍员工的，股权激励

计划草案是否已列明其姓名、职务、获授数量 

是  

19 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从授权日起计算是否未超过 10 年 是  

20 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是否由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拟定 是  

股权激励计划披露完整性要求   

21 股权激励计划所规定事项是否完整 是  

 

（1）对照《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逐条说明是否存在上市公司不

得实行股权激励以及激励对象不得参与股权激励的情形；说明股

权激励计划的实施会否导致上市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

是  

 （2）股权激励计划的目的、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是  

 

（3）股权激励计划拟授予的权益数量及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

百分比；若分次实施的，每次拟授予的权益数量及占上市公司股

本总额的百分比；设置预留权益的，拟预留的权益数量及占股权

激励计划权益总额的百分比；所有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

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是否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20%及其计

算方法的说明 

是  

 

（4）除预留部分外，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，

应当披露其姓名、职务、各自可获授的权益数量、占股权激励计

划拟授予权益总量的百分比；其他激励对象（各自或者按适当分

类）可获授的权益数量及占股权激励计划拟授出权益总量的比

例；以及单个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

的公司股票累计是否超过公司股本总额 1%的说明 

是  

 
（5）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、授权日或者授权日的确定方式、

可行权日、锁定期安排等 
是  

 

（6）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、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其确定方

法。未采用《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方法确

定授予价格、行权价格的，应当对定价依据及定价方式作出说明，

独立董事、独立财务顾问核查该定价是否损害上市公司、中小股

东利益，发表意见并披露 

是  

 

（7）激励对象获授权益、行使权益的条件。拟分次授出权益的，

应当披露激励对象每次获授权益的条件；拟分期行使权益的，应

当披露激励对象每次行使权益的条件；约定授予权益、行使权益

条件未成就时，相关权益不得递延至下期；如激励对象包括董事

和高级管理人员，应当披露激励对象行使权益的绩效考核指标；

披露激励对象行使权益的绩效考核指标的，应当充分披露所设定

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；公司同时实行多期股权激励计划的，后

期激励计划公司业绩指标如低于前期激励计划，应当充分说明原

因及合理性 

是  

 

（8）公司授予权益及激励对象行使权益的程序；当中，应当明

确上市公司不得授出限制性股票以及激励对象不得行使权益的

期间 

是  

 
（9）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权益数量、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和

程序（例如实施利润分配、配股等方案时的调整方法） 
是  



 

（10）股权激励会计处理方法，限制性股票或者股票期权公允价



37 
上市公司是否聘请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，并按照《管理办

法》的规定发表专业意见 
是  

 
（1）上市公司是否符合《管理办法》规定的实行股权激励的条

件 
是  

 （2）股权激励计划的内容是否符合《管理办法》的规定 是  

 
（3）股权激励计划的拟订、审议、公示等程序是否符合《管理

办法》的规定 
是  

 
（4）股权激励对象的确定是否符合《管理办法》及相关法律法

规的规定 
是  

 
（5）上市公司是否已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 
是  

 （6）上市公司是否为激励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否  

 
（7）股权激励计划是否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

和违反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情形 
否  

 
（8）拟作为激励对象的董事或者与其存在关联关系的董事是否

根据《管理办法》的规定进行了回避 
是  

 （9）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是  

38 
上市公司如聘请独立财务顾问，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所发表的专业

意见是否完整，符合管理办法的要求 
是  

审议程序合规性要求   

39 董事会表决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时，关联董事是否回避表决 是  

40 股东大会审议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时，关联股东是否拟回避表决 是  

41 是否存在金融创新事项 否  

本公司保证所填写的情况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合法，并承担因所填写情况有误产

生的一切法律责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6 月 9 日 


